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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就案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个问题我思谋良久，并早已

形成固执的已见，只是一直未形诸笔端。最近因为两起案件

，使我觉得很有必要公开地、细致地澄清这一问题。不妥之

处，请法律同仁指正。一、法律专家意见书：妾身不明 引发

此文的第一个案件是刘涌二审改判死缓案。二审判决后，媒

体大哗。被告的辩护律师向公众辩解称，判决前曾邀请十余

位中国一流的法学家进行论证。专家们向法院出具的意见书

一致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问题。由于本人不明案情就里，对

案件实体问题不予置评。但我以为，法学家们向法院出具所

谓的专家意见书，或者间接地通过辩护律师向法院提交所谓

的专家意见书，是对司法独立审判原则的公然干涉。 审判独

立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只依据依法提交法院的证据和相关法

律，就案件作出判断。为了防止案外人对司法进行不当干涉

，法庭不得接受案外人就案件向法院出具的各种评论、观点

、意见等，法庭应当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绝接受它们

，将它们排出法庭。其背后的道理在于，社会关系纷繁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起纠纷后会直接或间接地波及诸多人

的利益。形形色色的人士，各怀己见，都有左右法官的念头

。这些见解可能是公正的，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甚至

有意误导法官、左右法官的。如果从法律上不将案外人排斥

于法庭之外，准许案外人“鸡一嘴，鸭一嘴”地向法庭咻咻

不休，法官必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受到不当影响和干扰。



法庭审判就不仅仅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社会公众也事实上

参与了法庭审判，庭审成了“公审”。 为了维护庭审的纯洁

性，各国诉讼法上，通过“相关性”原理，将没有诉讼法律

地位的人排斥于法庭之外。他们可以在庭下静悄悄地旁听，

也可以在庭外大声地嚷嚷，但法律不允许他们向法庭陈述观

点、递交意见，因为他们“与本案无关”，无诉讼法律地位

。法庭只接受有诉讼法律地位的人，依据诉讼法的规定，向

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和辩护意见。“相关性原理”是法官用

来保证法庭审判纯洁的一把利剑。通过这把利剑，法官为法

庭审判创造一个相对单纯的空间，一个法庭自主审判的空间

。没有这把利剑，法官将陷于关系之网而无以自拔。 从诉讼

法角度来说，法学家们向法院递交的专家意见书属于什么呢

？它有诉讼法律依据吗？没有。它是证据吗？不是，因为法

学家们不是本案的证人；它是鉴定结论吗？不是，因为法学

家们不是本案的鉴定人；它是辩护意见吗？不是，因为法学

家们不是本案的辩护人。那么，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

它就是案外人法学家也是案外人对司法独立审判的干涉！是

以所谓的专业权威干扰司法的独立。法学们家们与案件无任

何利害关系，无任何法律地位，法学家们有何权利向法院出

具专家意见书？莫非专家就可以获得特权吗？如果法学家们

可以向法院出具专家意见书，那么，政府要员就可以精神抖

擞地以政府的名义，向法院出具政府意见；或者理直气壮地

以个人名义，出具个人意见；其他有权有势的人都会这么做

。如此一来，司法独立就成了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二、施

向法庭的无影神掌 我的朋友萧翰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委

婉地批评道，国外有“法庭之友”制度，法庭可以邀请专家



向法庭发表意见，为什么我国的法律家们不能向法庭提交法

律意见书呢？ 我以为，萧翰错了。国外的“法庭之友”制度

，法律是有规定的，是有诉讼法律依据的，它类似于我国民

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他们受法庭之邀，在法庭上公

开发表见解，而我国诉讼法上，并无此制（按民事诉讼法上

的“专家辅助人”不应包括法律专家，律师是当事人的法律

专家辅助人）。法律专家们是法庭之友吗？不是，法庭并没

有邀请他们到庭，他们是一群不请自至的不速之客。在法律

的眼里，他们是一群莫名其妙的人，是一群游离于诉讼法律

之外的人。他们向法庭提交意见，但并不到庭；他们仅仅看

了某一方的证据，就坚信案件应当怎么判；他们的意见如果

错了，既不向当事人负责，也不向法庭负责；他们提交的意

见，法庭并不向当事人公开；他们的意见书在法庭上不受质

疑。他们可能真实地左右了法院的判决，但那个因此而落败

的当事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自己最终败在谁的

手里可怜的人！他们如同武侠小说里功力无边的大内高手，

在千里之外，对着法庭施出了无影神掌；他们向法庭射出了

一枝枝不见踪影的暗剑。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周光权先生，也

不赞成我的意见当然，也有一些法学家站在我这边。他承认

，从理论上来说，法律专家向法院出具专家意见书，名不正

，言不顺，但由于我国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的业务水平不如

人意，由法律专家向法院出具意见书，帮助法官理清思路，

有“现实合理性”。 这种“中国现状式”的辩解套路，我们

非常熟悉。它的大致模式是“虽然⋯⋯是正确的，但考虑到

中国现状，⋯⋯”。这种辩解模式，类似于太极推手，将一

切有价值东西的消灭于无形。什么是中国现状？它与发达国



家的现状距离有多远？说这种话的人，经常不耐烦去具体说

明和论证，一句“中国现状”就完了。我认为，泛泛而论中

国现状，不给出具体数据分析和比较，是一种不负责的辩解

套路，不是法律人的应然态度。据我所知，美国的现状是，

许多治安法官只是高中毕业！北大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有专

文论及于此，有兴趣的同仁可以查阅朱先生的《送法下乡》

一书。 我以为，帮助法官理清案件法律疑难问题，这是律师

的责任。律师站在各自的立场从正反两方面提出法律见解，

供法官斟酌。如果律师水平有限，可以自行召集专家研讨案

件，并将专家的意见融入自己的辩护词中。这完全可以起到

同样的效果，为什么非要直接向法院递交由专家具名的意见

书呢？其目的不就是希望用专家的学术权威，来左右甚至逼

迫法官满足自己的要求吗？再说了，如果法律专家一定要向

法庭发表自己的高见，为什么他们不以辩护人或代理人的身

份参加诉讼呢？那样，法律专家向法庭提交意见不就名正言

顺了吗？让我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吧： 法学家们之所乐此不

疲，并为自己寻找各种辩解理由，是因为他们希望发挥作用

，但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事情就是这样。三、知识不能带来

道德进步 为专家意见书摇旗呐喊的人们还提出一个颇能迷惑

人的“道理”法律专家是学者，比社会上一般人更公正，更

理性。 这个理由不能令我信服，我十分不服。 相信专家比寻

常百姓更公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设，即“

知识可以带来道德进步”。专家的专业知识使专家比常人更

有良知，更加正直。假如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天下最有良

知的人，应当是教授兼博导；教授而非博导的人，良知就要

次之；副教授再次之，讲师更次之⋯⋯。按照这样的逻辑推



演下去，文盲加法盲的人，岂非就要等于流氓了？这是什么

逻辑！ 我坚决地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知识不能带来道德

进步，专家的人格并不比寻常百姓更加完美。如果知识可以

带来道德进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合理推论，即现代

人应当比古人的人格高尚的多，因为现代人的知识古人难以

望其项背。但我们的人格真得比先人们更健全吗？如果我们

如此大言不惭，古人岂不被我们气死？好在，他们已经死了

。我坚信，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知识可以带来道

德进步。据国家税务部门的调查，目前偷税最为严重的行业

，一个是律师行业，一个是教师行业。这是两个最具知识水

准的行业，如果知识真得能够带来道德进步，我们何以解释

这一现实？ 法律专家比普通人更懂得法律，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并不代表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就是理性的，因为利

益的尘埃在不经意间，会遮蔽专家智慧的双眼。法律专家们

所写的教科书教导人们，法官必须在检阅正反两方面证据并

听取对立双方的辩解之后，才能作出判决，这是理性规则的

基本要求。然而，法律专家们自己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仅仅

在检阅邀请他们发表意见的一方当事人的证据后，就发表意

见；他们在未听取另一方辩解的时候，就发表意见；他们在

应当对法庭保持尊重和缄默的时候，向法庭出具专家意见。

这些符合理性规则吗？专家们为什么背离了自己的理论？是

什么导致专家们失去了他们的理性？是利益，是利益迷住了

他们智慧的双眼。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个别案件中，专家会

进行免费论证，但我的理性告诉我，天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

餐。四、专家如何发表高见？ 专家不能受一方之托，向法院

提交法律意见，那么，法官们能不能主动向专家咨询意见？



反对我的人们这样质疑我：如果法官可以主动征求专家意见

，为什么专家不可以主动向法官提出意见？两者有什么区别

吗？ 我认为，法官可以主动地向专家咨询，理由也很简单。

既然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借助专家的著作来分析案件，

为什么不可以主动请教专家，借助专家脑海里那些尚未形成

著作的思想，来审判案件呢？法官主动咨询专家和专家受一

方之请出具意见书不同。法官主动咨询专家，所咨询的对象

是法官按自己的心意自由选择的。这种随意挑选，排除了专

家和案件发生利益关系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咨询专

家意见后，如果专家的观点有助于案件审理，法官可以直接

将专家的观点写入他的判决。如果专家的观点不值采信，法

官可以毫无压力地将其置于脑后。专家的这些意见并不形成

书面文字，即使形成书面文字，也不会入卷，法官不会受到

专家的压力。反对法官判决的人们也不可能拿着专家意见书

，指着法官的鼻子责备道：“你们目无专家，你们专横霸道

。” 个别居心叵测的法官，也无法用专家意见书掩盖自己内

心的阴暗“这是专家说的”，以此来抵挡社会对他们审判不

公的指责。两者间的区别，细心的人们一定看得清。 引发我

写作此文的另一个案件是所谓的“天价葡萄案”。北京的几

位民工，无意间偷食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花费几十万元培育的

葡萄良种。他们犯罪了吗？检察机关为了准确定性，邀请了

法律专家进行研讨，专家研讨的结果被媒体公布于众。北京

的一位法官看后，向记者称，他感到很气愤。案件尚未到法

院，专家怎么能定案呢？这是对司法独立的粗暴干涉！ 这位

法官同志，你不必气愤，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既然法官

可以主动咨询专家，检察官当然也可以主动咨询专家，这不



会干涉司法独立。这样的咨询意见有助于检察官们理清他们

的思路，以便他们准确地起诉这将有利于你们的审判。但如

果他们将专家具名的意见书直接提交给法院，并试图以此来

左右你们，逼迫你们，你们有权以“与本案无关”为由，拒

绝接受。如此一来，专家们如何能干扰你们的审判呢？ 一个

重大案件发生后，法学家们可以在私下里发表个人评论，也

可以在媒体上进行公开的理论探讨，这是言论自由的当然内

容。任何一个疑难案件，任何一个复杂的政治和法律事件，

公众和专家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真情，但他们永远有自由评论

的权利。我们不应禁止专家和公众公开地评论它，任何人都

没有这个权利！如果评论必须“一贯正确”，那么，我们将

永远没有评论谁能保证自己一贯正确？须知，没有对错误言

论一定程度的容忍，言论永远不自由！五、丹宁法官：我们

绝不压迫那些说我们坏说的人 英国近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

勋爵在一份判词中这样写道： 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

纸审讯”、和“电视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但

这必须是在诉讼还未了结而正由法庭积极审理之时，必须是

在出现“不利于案件审讯或不利于案件解决的实在的真实的

危险”之际。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必须牢牢记住，在公平审

讯或公平解决案子的过程中，除了当事人的利益以外，还有

另一重大利益需要考虑，这就是有关国家大事的公共利益和

就此重大事件发表正公意见的新闻自由权利。必须在一种利

益和另一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对于这类事件，法律可以，

也一定会让报纸发表公正的意见，只要报道正确，态度端正

。在诉讼开始前或诉讼结束以后，我国的蔑视法庭法并不禁

止人民发表意见。如果是一个有关公众利益的问题，公众尽



可以详尽地讨论，不用担心会被指责为蔑视法庭。批评可以

不断地进行，也可以重复进行。公正的意见不会损害公正的

审讯。 在另一份判决中，丹宁掷地有声地判道： 我们决不将

这种审判权（按指蔑视法庭的审判权）作为维护我们自己尊

严的一处手段。尊严必须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我们决

不用它来压迫那些说我们坏话的人。我们不害怕批评，也不

怨恨批评。因为关系到成败的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

是言论自由本身。 在国会内外，在报纸上或广播里，就公众

利益发表公正的甚至是直率的评论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人们

可以如实地批评法院在司法过程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所要求

的只是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应当记住，就我们的职务的性质来

说，我们不能对批评作出答复，更不用说卷入政治性的论战

了。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行为本身进行辩白。 丹宁的这两份判

决词释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对于关涉公众利益的重大案

件，公众不仅有批评的权利，而且有反复批评的权利。法官

可以置批评于不顾，但这不代表法官可以为所欲为，法官应

当以审判行为的本身向世人辩白我们是清白的。如果法官行

为的本身无法向世人辩白，审判是公正的，公众就有权利进

行激烈的批评和公开的质疑，这决不是所谓的“激情公审”

或干涉审判，这是法治国家每一个公民应有权利和责任。 言

论自由不能超过它的底线。法学家们，我认为，这一次，你

们越线了。因为你们的越线，不仅你们个人的荣誉受到损伤

，而且，深深地损伤了你们日日夜夜为之呐喊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也不能超过它的底线。法官们，如果你们试图以审

判独立为由，禁止公众对案件进行评论，你们将永远无法获

得你们梦寐以求的尊严！文章出处：法律思想网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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